新疆财经大学作业规范

教字〔2009〕25号

学生作业是学用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对课堂所学理论知识加深理解、巩固和熟练的学习过程，对能力培养有重要作用。为了培养学生良好的的学习习惯，及时巩固课堂所学知识，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及时反馈教师的教学效果，改进教师的教学方法，对全校所有教学班级课程作业的布置与批改予以规范如下：

一、教师布置作业，应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及课程的特点做到目的明确、难度适当。要求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独立完成，并及时批阅，返还学生。对于作业中反映出的共性问题，教师要及时讲评。

二、要求所有课程计划教学时数与学生课后学习时间之比为1：2，其中与完成作业所需时间之比为1：1。即教师课堂教学1小时，要求学生课后学习2小时，其中作业1小时。

三、教师要对作业用纸、完成时间、解题规范提出统一的要求。

四、教师批阅作业必须认真仔细，对于错误的答题要指出具体错误所在，不能只划正误号；批阅过的作业要有批改时间记录。

五、对抄袭作业的学生要进行批评教育并记录备查。

六、习题课的设置要依据授课进度和学生接受的具体情况经教研室讨论后确定。

七、教师批改作业的次数要求由各院部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规范。
